 关于“十佳教师”“十佳班主任”“十佳音乐专业教师”评选的

                       通    知

各年级、处室：

在 2013-2014学年度，学校广大教职员工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涌现出了一大批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锐意进取的先进典型。为了树立典型，表彰先进，现将 2013-2014学年度“十佳”评选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全体在岗教职员工

二、评比条件：

1、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本职工作，为人师表。

2、服从组织的安排，讲团结、顾大局，协作精神强。

3、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工作满勤或超工作量，教育教学成绩显著。

4、虚心学习，勇于创新，业务水平和工作效率高，学生评价好。

5、“十佳班主任”必在2013年下期至2014年上期担任班主任。

6、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评定：

⑴ 有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家教家养等违反政策法规的；

⑵ 有旷工或旷教现象，在岗不在状态的；

⑶ 全年事假超过三天或病假超过一个月的；

⑷ 受到学校公开批评或以上处分的。

三、评定办法：

1、“十佳教师”、“十佳班主任”由各年级、处室组织本部门同志在全校范围内进行推荐：初中部推荐本部门人数各不超过三个，其他部门推荐本部门人数各不超过两个，音乐专业教师不参加“十佳教师”的评选。

2、“十佳音乐专业教师”由音乐学校推荐。

请在9月5日前将推荐名单交学校行政办公室，由学校校务会议讨论决定。

岳 阳 市 七 中

2014年9月3日

  附：  2014年下学期年级、部门人员分布一览表
	部 门
	参    评   人   员
	  责任人

	初中部

（38人）
	汤爱宇
薛 天   叶炜
刘红  刘卉
胡艳丽
孙胜红

文英
谢亚辉
胡旸
方玲 罗梦平
蔡春晖
李伟平刘顺 肖茂新
廖卫霞
张艳君
马立敏
尹奕 付飞霞


柳红霞
李纯 刘枚 李青
付小红
刘长春
陈艳

李玲 王新丽
肖建 王花香
任艳萍
吴国根
董蕾

邓远宁
陈新梧
陈磊夫

	    方建明

汤爱宇



	高一年级

（19人）
	徐幼良 黄翠绿 王洁辉 孟永辉
刘张 欧阳百灵 杨小平

李爱抚
姜琴 李志雄
李良初
陈飞兵
王恒  曾春波

贺兰  毛良醇 毛满利 涂子华 甘多
	占  斌

徐幼良

	高二年级

（16人）
	张随生
邓远龙
李连知
罗众志
胡静 刘志坚
周洲

李金霞
付晓军
方滢  潘昶
李婕  陈琼  李珂玄

涂子华  袁五阳
	蔡文琴

张随生

	高三年级

（20人）
	何丽芳 李秋红 刘朝晖 柳照  杨群英  欧阳琼妹
袁青

邓旭荣
张翠兰
陶小红
张颖华
冯霞 蒋淑琼
 冯志

黄伟 王辉明
李建 李高
谢爱华 李世萌
	孙选红

何丽芳

	音乐

学校

（77人）
	李丰 徐劲松
李娜
张昱婷
李琼霞
陈映
张丽娟

陈颖斌
凌娟 林一凡
李自尊
曾丽儒
胡芳
陈文娟

杨万海
张雄文
刘浩  李林  李恪
冯明珠  陈剑

黄河浪
陈立 邓勇
徐焕
刘静
张静  甘君玲

文旭霞 
黄虹  刘东红
 王婷 胡荣
廖萍  顾京

陶婷婷
姜海霞
谢红艳
丁璨 李巧玲
黄海丹 胡珊珊

冯源
赵莎莎
卢红忆
龚雁  赵练
朱敏 殷实

邹蔚
涂珊
沈杏
刘丹韵
付信夫
彭蔚

陈朝阳
李伟华
蒋红雨 季家奇 向志军 黄斌 陆凌云

朱大为
方文
李薇 方艳香  陆荣
李琼  吴力群

王炼
苏 漾
王芳 舒金霞
童香媛
郭彦萸 刘枚
	范小平

谭  红

赵玉新

	教务处（12人）
	王腊生、张随生、李正军、张双玉、胡蓉、方中、罗学慧、刘雅静、彭友山、彭秋荣、胡敏湘、杨艳
	方建明

王腊生

	教科处

（5人）
	王科良、何丽芳、庄秋慧、韩建军、方师
	孙选红

王科良

	政教保卫处（8人）
	李卫民、李晶、陈彩虹、黄宇星、谭锡锦、陈建华、

张贻军、黄灿
	孙选红



	后勤处

（9人）
	程湘生 徐幼良、游园、刘志平、周琴、刘文权、张淑香、

毛小兵、汤欢
	张志雄

陈湘生

	办公室

（9人）
	古庆平、宋高飞、官慧群、王亮、刘文付、彭俊良、刘荔妮、李丹、潘金成
	占  斌

古庆平


